[bookmark: _GoBack]扬州大学横向科研项目津贴、绩效提取审批表
	项目名称
	
	项目
财务编号
	

	项目
负责人
	
	所在学院
	
	负责人
工资号
	

	项目立项时间
	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项目状态
	□在研      □结题

	项目开始
时间
	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项目结题
时间
	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到账经费
	元
	剩余经费
	元

	提取类别
	□津贴      □绩效
	提取金额
	元

	学院审核
意见
	


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（学院盖章）
       日期：

	科技处审批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日期：


注： 津贴提取为当年到账经费25%，往年到账经费不可提取津贴
2014-2016年立项的横向项目，绩效提取不超过到账经费20%
2017-2018年立项的横向项目，绩效提取不超过剩余经费50%
2019年立项横向项目，在研项目提取不超过到账经费25%，结题项目可提取全部剩余经费
